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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
镇医保〔2023〕 7号

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转发新增部分新冠

病毒感染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

各市医疗保障局,各相关医疗机构 :

现将 《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新增部分新冠病毒感染医疗服

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(苏 医保 (2023)5号 )转发给你们,请按照

通知要求认真贯彻执行。

(此件主动公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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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医疗保障局文件
苏医保发 〔2023〕 5号

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新增部分新冠病毒感染
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

各设区市医疗保障局,在 宁省 (部 )属公立医疗机构:

为贯彻落实国家医保局、财政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疾

控局等四部委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实施
“
乙类乙管

”
后优化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通知》(医 保发

〔2023〕 1号 )要求,支持医疗机构做好新冠病毒感染诊疗工作 ,

根据 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 (试行第十版 )》 推荐的治疗

项目,结合临床实际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新增
“
俯卧位通气治疗

”
项目,纳入医保支付范围,支

付类别为
“
甲类

”
。

二、新增
“
互联网首诊

”
项目,按 照实体医院相应技术等级

医务人员线下诊察费价格执行。纳入医保支付范围,支付类别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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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调整
“
营养风险筛查

”
适用范围,新冠病毒感染住院患

者可使用。纳入医保支付范围,支付类别为
“
甲类

”
。

四、备公立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规定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 ,

及时做好收费信息系统维护,强化内部管理,规范收费行为。

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,先行执行至2023年 3月 31日 。

国家实施
“
乙类乙管

”
医疗保障政策有新规定的,按国家规定执

行。

附件:部分新冠病毒感染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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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1':;40200045-a

部分新冠病毒感染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编 码 项 日名称 项 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价格 (元 ) 说 明

1.31060400? 俯卧位通气治疗

18犷 翻转病人处于俯

卧位状态j维持期河

建时改变头部方向和

四肢体位,必要时行

气道内城口腔吸引,

持续俯卧位时同≥2

小时石 ,180° 搬回仰

卧位“

次 150

用于不能自主翻身的危

重型愿者”治疗则长超

过 12小时的!再次实施

该治疗可重新计费,每
大收费不超过 2次。

次 6()

明于具有 重症藏风险因

綮、搦搪进展较快的中

型、重型患者。治疗时

长超过 12小时的 ,再次

实施该沽疗 闻重新计

费,每天收费不超过 2

次。

I.3 10604flO7-a 俯卧位文F钾
`治

疗

18酽 翻转病人处于俯

卧位状态,维持期间

定于̀i汐 变头部方向和

四肢体 f氵 ,必要时行

气道内或口脸吸引丿

持续俯卧位时间≥2

小时后 ,lsO° 翻回仰

卧位自

啻莽风险饰蓄

对新冠谪薄懑染住院

忠者监汨刂蓠莽风险 ,

每周筛查不超过 】

次。

次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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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1102 互联网首诊

掩经行业部门准许 ,

提供针对新涎痛撵感

染相关症状的互联网

苜诊服务。

均按实体医院相应技

术等级医务人员线 下

诊察费价格执行

适用于具有互联网医院

资质的医疗机构

oOllO2000010700
互联网曹诊 〈西医皆邋

门诊 9
次

o01102000010701 |互联网甫诊 (普通门诊

|中医辩证论治)
次

oO1上 02000010800
互联网首诊 (副主任医

师 )

互联网苜诊 (副 }任医

师申医辩tF论治)

次
儿遗专科医院和其他医

院儿科加收 10元

00111020000t0801 次
儿逸专科医院和其他医

皖儿科加收 10元

00ilOz000010900 互联网苜诊 (主任 f.基 ∮币)

互联网首诊 (上 任医师

中医挪证论洧)

次
儿童专科医院和其他医

院儿科加收 10J△

oO11020000】 0901 次
儿童专科医院和其他医

院儿科加收 10元

-△-



抄送了国家医疗保障局,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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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1'IFl l:;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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卩发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



抄送:镇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,镇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1月 14日 印发


